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參觀教學補助要點 

107年10月17日107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赴校外參觀教學、提昇教學效果，特

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參觀教學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本校專任及專案教師。 

三、補助校外參觀教學之原則： 
(一)申請單位以大學部(含進修推廣處及進修學院)各學制各班為限，且每班每學期

僅可申請補助一次。 
(二)參觀教學以國內當日往返為原則，二日以上須另行簽核同意。 
(三)參觀教學安排必須與教學課程相關。 
(四)參觀教學應在三十人以上，三十人以下班級應以全班參加為原則。 
(五)參觀教學班級出發前均應辦理投保意外險，未辦理保險者不得成行。 

四、補助經費規定： 
(一)補助經費項目：意外保險費及車資。 
    申請單位應於申請表內先行填列預估數額，俾便經費控留。 
(二)補助經費以實際開銷一半為原則，每班最多以新臺幣五千元為限，且需檢附車

資收據(或發票)正本、保險收據正本及班級名單，始得辦理。 
(三)若為多班合併成行，補助經費仍以一班次計，並以新臺幣五千元為限。 

五、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申請單位須於出發參觀教學前二週備齊下列文件送校友服務暨實習就業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職涯輔導組(以下簡稱本組)提出申請；未依規定時程提出申

請者及未繳交相關報告者，得不予補助經費： 
1.本要點之申請表(附件一)、計畫表(附件二)各一份，經系所單位主管、任課

教師簽名認可。 
2.經參觀教學機構同意之相關文件，或以電話先行溝通連繫。 

     (二)申請單位應於參觀教學結束後二週內，檢具各項收據正本及已核准之申請表、

經單位主管核章後之成果報告(附件三) 一份，送本組辦理經費授權，並依學

校規定核銷。 
六、本要點補助經費由年度分配預算或教育部補助經費支應，若經費額度用罄即停止受

理申請。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學生校外參觀教學申請表 
   學年度第    學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校外參訪前二週需提出申請；參訪結束後二週內檢具各項收據 
正(影)本、已核准之申請表、計畫表及經系所單位主管核章後 

之成果報告送職涯輔導組辦理經費授權，並依學校規定核銷。 

公文編號（               ） 

申 

請 

單 

位 

系別單位 

□大學部 

□進修推廣處 

 

□進修學院 

□四技 

□二技 

            系 

     年     班 

學 生 人 數 
(如多班合併成

行請分別詳列) 
 

申 請 人 (簽章) 申 請 人 電 話  

任課教師  系所單位主管 (簽章) 

課程名稱  

參 

觀 

教 

學 

行 

程 

時 間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至     時     分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聯 絡 人  聯 絡 人 電 話 (公)           (手機) 

申請支援事項 
 

說明： 

1.車資與保險補助請

先行估算，申請補

助以實際開銷之一

半為原則。 

2.其他支援事項請詳

細敘明。 

□協助發文至參觀教學機構 

審核欄 

(本欄申請單位 

請勿填寫) 

 

□車資費用補助(預估          元) 
補助金額係指擬申
請之金額，非實際開
銷。惟最終補助金額
仍以實際開銷一半
為原則，並以五千元
為限。 

 

□意外保險補助(預估          元)  

□其他支援事項(請詳述)： 

 

交通路線 
 

說明：請以文字敘述

為主，如附地

圖請浮貼於本

欄。 

 

簽  核  欄 (由職涯輔導組填寫) 會辦單位 

校友中心承辦人 校友中心組長 校友中心主任 學務處 教務處 主計室 

      

附件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參觀教學計畫表 
   學年度第    學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單 

位 

系別單位 

□大學部 

□進修推廣處 

 

□進修學院 

□四技 

□二技 

            系 

     年     班 

學 生 人 數 
(如多班合併成行

請分別詳列) 
 

申 請 人  申 請 人 電 話 
(請填參訪單位 

可聯絡之電話) 

任課教師 (簽章) 系所單位主管 (簽章) 

課程名稱 ) 

參 

觀 

教 

學 

行 

程 

時 間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至     時     分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聯 絡 人  聯 絡 人 電 話 (公)             (手機) 

參觀教學

內容 

 
(欄位不足 

請自行延伸) 

 

預期效果 

 
(欄位不足 

請自行延伸) 

 

備註 

依本校學生校外參觀教學補助要點規定： 

1、申請人得填寫申請表及計畫表，經系所單位主管、任課教師簽名認可。(第五條第一項第一點) 

2、任課教師應於參觀教學結束後二週內，繳交經系所單位主管核章後之成果報告 1 份至本組。未繳

交成果報告者，本組得不予辦理經費授權。(第五條第二項) 

3、申請經費補助請依學校校外參觀教補助要點第四條辦理。 

4、舉辦校外團體參觀教學活動請特別注意安全，出發前均應辦理投保意外險，未辦理保險者不 

得成行，以保障自身權益。(第三條第五項) 

 

附件二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參觀教學成果報告 

系 別 單 位 

□大學部 

□進修推廣處 

 

□進修學院 

□四技 

□二技 

            系 

     年     班 

學 生 人 數 

(如多班合併成行

請分別詳列) 
 

參 觀 教 學 機 構  參觀教學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時   分至    時    分 

實際參觀教學內容(請以文字敘述為主，如有相片可附上。欄位如不足請自行延伸。) 

 

參觀教學學習效果(請以文字敘述為主，如有相片可附上。欄位如不足請自行延伸。) 

 

任課老師：                          (簽章) 系所單位主管：                      (簽章) 

審 核 欄 
(本欄由職涯輔導組填寫) 

 

【注意】依本校學生校外參觀教學補助要點第六條規定：「任課教師應於參觀教學結束後二週內，繳交

經系所單位主管核章後之成果報告(附件三)一份送本組存查。未繳交成果報告者，本組得不予

辦理經費授權。」 

 

附件三  


